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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44 次會議 

民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討論事項（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擬具「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金管會函以，為完備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代

表訴訟、解任訴訟之法規制度，促進公司治理等，本會爰

擬具「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擴大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事由，包括

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從事財務報告或公開說明書不實等證

券詐欺、非常規交易、侵占、背信等不法行為。（修正

條文第 10 條之 1） 

(二)放寬保護機構執行業務之支出及費用限制。（修正條文

第 20 條） 

(三)明定本法本次修正施行前，保護機構所提已繫屬尚未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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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事件，適用修正施行後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 40 條之 1） 

(四)本次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 41 條） 

三、 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院

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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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總說明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一年七月十

七日制定公布，並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

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並自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施行。由於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保護，與證券及期貨市場之健全發展有密切

之關係，尤其隨著國際化、自由化之腳步，提供公平及安全之交易環境益

形重要，且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下簡稱保護機

構）自九十二年一月成立迄今已逾二十年，為進一步完備代表訴訟、解任

訴訟之法規制度，促進公司治理，併同考量商業事件審理法一百十年七月

一日施行後，保護機構依本法所提起相關訴訟係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審理，相關訴訟業務加重，實有擴充保護機構經費來源以因應未來業務發

展所需，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有財務報告或公開說明書不實等證券詐欺、非常

規交易、侵占、背信等不法行為，亦屬不適合擔任董事、監察人職務

之情事，不論渠等是否執行所任公司業務，均有予以解任之必要，爰

修正將違反該等行為之情形明文列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

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修正條文第十條之一） 

二、 為因應保護機構未來業務發展所需經費，爰除當年度保護基金孳息

外，將歷年保護基金孳息支應業務支出賸餘撥回基金累積數之合計，

一併作為保護機構之經費來源。（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三、 本法本次修正施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

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條之一） 

四、 本次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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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條之一 保護機構發

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

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

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

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

之一第一項、第二項、期

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

至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

規定，或有證券交易法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情事

而無同條第二項免責事

由、第一百七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

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

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

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

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以書面請求公司之

監察人為公司對董

事提起訴訟，或請

求公司之董事會為

公司對監察人提起

訴訟，或請求公司

對已卸任之董事或

監察人提起訴訟。

監察人、董事會或

公司自保護機構請

求之日起三十日內

不提起訴訟時，保

護機構得為公司提

起訴訟，不受公司

法第二百十四條及

第十條之一 保護機構辦

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

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

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五條、第一百五十七條

之一或期貨交易法第一

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

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

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

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

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以書面請求公司之

監察人為公司對董

事提起訴訟，或請

求公司之董事會為

公司對監察人提起

訴訟，或請求公司

對已卸任之董事或

監察人提起訴訟。

監察人、董事會或

公司自保護機構請

求之日起三十日內

不提起訴訟時，保

護機構得為公司提

起訴訟，不受公司

法第二百十四條及

第二百二十七條準

用第二百十四條之

限制。 

二、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不受公司法第

二百條及第二百二

一、第一項序文修正如

下： 

(一)因實務上就保護機構

依第一項所提訴訟，

是否係因辦理第十條

第一項業務而提起，

有不同見解，為免爭

議，爰刪除第一項序

文「辦理前條第一項

業務」之文字。 

(二)經營者誠信乃公司治

理最重要之基石，公

司董事或監察人有證

券交易法第二十條、

第三十二條財務報告

或公開說明書不實等

證券詐欺、證券交易

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非常規交易、侵占、背

信等不法行為，亦屬

不適合擔任董事、監

察人職務之情事，不

論其等是否執行所任

公司業務，均有予以

解任之必要，亦即在

他公司有第一項序文

所列不法行為者，亦

應將之作為對其擔任

現任公司董事或監察

人之解任事由，即得

為跨公司解任，爰修

正第一項序文，併同

將違反該等行為之情

形明文列舉為保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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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七條準

用第二百十四條之

限制。 

二、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不受公司法第

二百條及第二百二

十七條準用第二百

條之限制，且解任

事由不以起訴時任

期內發生者為限。 

前項第二款訴請法

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

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

起，二年間不行使，或自

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

過十年而消滅。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

十六條規定，於保護機

構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

訟、上訴或聲請保全程

序、執行程序時，準用

之。 

公司因故終止上

市、上櫃或興櫃者，保護

機構就該公司於上市、

上櫃或興櫃期間有第一

項所定情事，仍有前三

項規定之適用。 

保護機構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

時，就同一基礎事實應

負賠償責任且有為公司

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之

人，得合併起訴或為訴

之追加；其職務關係消

滅者，亦同。 

公司之監察人、董

十七條準用第二百

條之限制，且解任

事由不以起訴時任

期內發生者為限。 

前項第二款訴請法

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

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

起，二年間不行使，或自

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

過十年而消滅。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

十六條規定，於保護機

構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

訟、上訴或聲請保全程

序、執行程序時，準用

之。 

公司因故終止上

市、上櫃或興櫃者，保護

機構就該公司於上市、

上櫃或興櫃期間有第一

項所定情事，仍有前三

項規定之適用。 

保護機構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

時，就同一基礎事實應

負賠償責任且有為公司

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之

人，得合併起訴或為訴

之追加；其職務關係消

滅者，亦同。 

公司之監察人、董

事會或公司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

保護機構為維護公司及

股東權益，於該訴訟繫

屬中得為參加，並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 

構得提起代表訴訟、

解任訴訟之事由，以

期對涉及證券、期貨

市場重大不法行為之

董事或監察人予以究

責，俾達本法保護公

益之立法目的。另為

期明確，爰明列第一

項序文引用條文之項

次。 

二、第二項至第九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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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或公司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

保護機構為維護公司及

股東權益，於該訴訟繫

屬中得為參加，並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之董

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

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

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

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

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

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

充任者，當然解任。 

第一項第二款之解

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

機關函請公司登記主管

機關辦理解任登記。 

公司已依法設置審

計委員會者，第一項及

第六項所稱監察人，指

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

事成員。 

第一項第二款之董

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

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

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

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

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

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

充任者，當然解任。 

第一項第二款之解

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

機關函請公司登記主管

機關辦理解任登記。 

公司已依法設置審

計委員會者，第一項及

第六項所稱監察人，指

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

事成員。 

第二十條 保護基金之動

用，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依第二十一條規

定，償付證券投資

人或期貨交易人之

用。 

二、保護機構依本法執

行業務之支出及其

他必要費用。 

三、依本法規定提起之

訴訟或提付仲裁所

需之費用。 

第二十條 保護基金之動

用，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依第二十一條規

定，償付證券投資

人或期貨交易人之

用。 

二、保護機構依本法執

行業務之支出及其

他必要費用。 

三、依本法規定提起之

訴訟或提付仲裁所

需之費用。 

一、 第二項規定保護機構

執行業務之支出及其

他必要費用，以當年

度保護基金之孳息為

上限，惟此因利率變

動而具不確定性，恐

有不足支應保護機構

執行業務所需經費之

虞。為因應保護機構

未來業務發展所需經

費，考量歷年來保護

基金孳息扣除業務支



 

5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之經

費，以當年度保護基金

孳息及歷年保護基金孳

息支應業務支出賸餘撥

回基金累積數之合計為

上限，編列預算辦理。但

主管機關得視其財務、

業務情況適當調整之。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之經

費，以當年度保護基金

之孳息為上限，編列預

算辦理。但主管機關得

視其財務、業務情況適

當調整之。 

出之賸餘皆撥回保護

基金，目前累積數額，

應可優先提供保護機

構未來年度孳息不足

時之使用，且未動用

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各單位歷年來所提

撥款項之總額，並不

影響保護基金償付之

功能，爰修正第二項，

將歷年保護基金孳息

支應業務支出賸餘撥

回基金累積數之合計

一併作為保護機構之

經費來源。 

二、 第一項未修正。 

第四十條之一 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

日修正公布、同年八月

一日施行前，已依第十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

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

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

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Ｏ年

Ｏ月Ｏ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

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

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第四十條之一 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

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

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

正施行後之規定。 

一、鑒於法律案經總統公

布後，其公布日期為

一般民眾所周知，較

立法院三讀日期易於

查閱，爰將立法院三

讀日期調整為總統公

布日期，並將現行條

文列為第一項。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本

次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依第十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提起且尚

未終結之訴訟事件，

適用本次修正施行後

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Ｏ年

Ｏ月Ｏ日修正之條文，

自公布日施行。 

第四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一、增訂第二項，定明本

次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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